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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06 年 05 月 19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5 分 

會議地點：花師教育學院教育大樓 3 樓 A308 會議室 

主    席：范院長熾文                                紀錄：薛惠文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院 106-110 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主軸為:偏鄉學息:學教翻轉~教

育實踐，並以卓越師培、偏鄉閱讀、科普傳播、探索活動、智慧教育、PBL

等作為深耕項目。 

二、 共同教育委員會核心素養會議日前已通過將通識學分向下調整，由原 43 學

分調整為 37 學分。 

三、 106學年度畢業典禮訂於 6月 9日，請各系依照公布時間地點自行規劃流程。 

四、 學校申辦 106 學年度樂齡大學計畫，請鼓勵教師協助開設各類適合 樂齡族

群(55 歲以上)的課程 

五、 獎勵東部（宜花東）高中優秀新生入學辦法:學科能力測驗國文、英文或數

學其中任一科目成績滿級分者，得免繳在校前一 年全額學雜費。 

六、 國立大學學士班 106 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未達 80%以上，依該學年度註冊率

未達情形扣減 108 年度預算。本院三個博士班(含教學分組)註冊率 100%，

教育博士班體育組明年停招。 

七、 本校參加教育大學系統之 106 年度系統海外聯合招生事宜。 

貳、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花師教育學院 

案由：設置「教師專業發展與研究中心」，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院 106.04.17 院主管會議決議辦理，為教師專業評鑑中心轉型並整

合「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期刊」業務，特設置辦法。 

2. 聘請陳成宏教授擔任此中心主任，林俊瑩副教授擔任此中心副主任及教育

與多元文化研究期刊總編輯。 

決議：由院長聘任中心主任、副主任，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成立此中心。 

 

【第二案】                                  提案單位：花師教育學院 

案由：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師升等評審細則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本院 106.05.17 院教評會議決議辦理。 

      2.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升等評審辦法」、「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升等專門著作審查 

         作業要點」進行教師升等評審細則修訂。 

檢附：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師升等評審細則(含修正、現行對照表)。 

決議：依據母法修改花師教育學院教師升等評審細則，照案通過，續提校教評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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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案由：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博士班自 107學年度起停招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體育系 105.12.28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2.針對現行博士班課程提出檢討並討論未來開設之課程與支援授課方式， 

    同意停招 5 票、續招 1票。 

決議：自107學年度起停招，相關資料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案由：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碩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教育系 106.05.15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檢附：教育系科學教育碩士班修業要點(含修正、現行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案由：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教育系 106.05.15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檢附：教育系科學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含修正、現行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案由：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教育系 106.05.15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檢附：教育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含修正、現行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案由：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碩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 

      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教育系 106.05.15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檢附：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修業要點(含修正、現行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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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 
106年 5 月 15日（星期一）12 時 00 分-12時 50分 

地

點： 
教育學院大樓 B304 會議室 

主

席： 
劉主任明洲 

記錄：温素悠 

出席人員：詳見簽到單  

 

 

壹、報告事項 

一、花師教育學院決議及指示事項 

1.本學年度畢業典禮時間訂為 106/6/3 日（星期六），請各系主管盡量參加校級辦

理的畢業典禮，也請主管、導師們出席本院辦理的各系撥穗典禮（含頒獎）。 

地點 系所 各系畢業典禮時間 

教 C128 
體育系 12:30-13:20 

教育系 13:30-14:55 

教 A109 

教行系 12:00-12:55 

幼教系 13:10-14:00 

特教系 14:10-15:05 

2.校教評規範：各系教評會初審教師升等案，應就教學、服務及研究等項目覈實評

分。因此，有關教學及研究項目請採取實質審查並給予評分（不能滿分）。 

二、主席報告 

1.推舉本系 105 學年度優良導師典範代表 4名，並於 106/5/5 前將相關資料送交花

師教育學院，遴選院級優良導師典範。 

2.常州大學鄒成效老師、江蘇師範大學孫天勝老師等 2 位訪問學者於 106/5/11 至

本校，訪學期間為 106/5/11 至 106/7/30。若有相關活動，請各位老師主動邀請

2位訪問學者參與。 

3.有關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敘奬作業，請於 106/5/26 日前完成。獎懲登錄

系統網址：http://web.ndhu.edu.tw/sa/WebScorePrize/。 

4.請多關懷學生，瞭解及輔導學生學業問題或生活適應情形。 

三、系業務報告 

1.辦理 106 年度財產盤點作業，請老師於 106/5/26 前自行清查名下公用財產並完

成財產初盤紀錄後送交系辦，以便彙整後擲交總務處。 

2.本學期（105-2）教檢模擬考預定 106/6/11（星期日）8:00-12:00舉行，請老師

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3.106級畢業成果展於 106/6/1前完成佈展，展期為 6/2（星期五）至 6/3（星期六）。 

4.本系 106/6/3（星期六）撥穗典禮（含頒獎）流程表（草案如附件 A）。 

5.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外籍生申請本系碩博士班件數統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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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班別 
申請

件數 
國家 

教育博士班 4 印尼 3件、菲律賓 1 件 

多元文化教育博

士班 
1 菲律賓 1 件 

教育碩士班國際

組 
8 

印尼 4件、泰國 1件、越南 2件、蒙古

1件 

 

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本系科學教育碩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請討論。（p.2-8） 

說明：刪除第六條第二項第 2 款「申請抵免學分以畢業學分數二分之ㄧ為限。」條

文。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系科學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請討論。（p.9-15） 

說明：修訂第六條第二項第 2 款條文，提高抵免學分上限至 24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本系教育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修訂案，請討論。（p.16-20） 

說明：取消六年內抵免學分及學分抵免上限之規定，刪除第六條第二項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本系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修業要點修訂案，請討論。（p.21-27） 

說明：取消六年內抵免學分及學分抵免上限之規定，刪除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條

文。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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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Ａ〕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學士班、多元文化教育碩博士班、科學教育碩博士班、教育碩博士班、教育碩士

在職專班） 

撥穗典禮地點：花師教育學院 C128 

(人數:學士班 人;多元碩士班 人；科教碩士班 人；教育碩士班 人;國際

組 人;教育在職專班 人;多元博士班 人；科教博士班 人；教育博士班 

人) 

畢業生集合地點、休息室:學士班：B309；教育碩士：B129 

畢業班負責人: 學士班：姓名 電話; 教育碩士班：姓名 電話 

流程表: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備註 

13:30-13

:35 

畢業生與師長集

合時間 

1.畢業生服裝

穿戴 

2.確認畢業生

是否到齊 

請 於 13:25

分前將班級隊伍

帶至 C128 階梯

教室 

13:35-13

:40 

典禮開始 

院長致詞 

院 長 致 詞 時

間，給予畢業生勉

勵話語 

院長:范熾文

教授 

13:40-13

:45 

系主任致詞 由 系 主 任 致

詞，給予畢業生勉

勵話語 

系主任: 

劉明洲 教授 

13:45-13

:50 

班級導師致詞 由畢業班班導

致詞，給予畢業生

勉勵話語 

畢業班班導: 

 

13:50-14

:00 

畢業班時間 

(學士班、碩士班) 

由畢業班自行

籌劃五分鐘內容

(致詞、撥放影片

不等)  

畢業班代表: 

 

14:00-14

:05 

頒獎典禮 

 

由系主任或畢

業班班導進行頒

獎 

頒獎人員： 

14:05-14

:30 

撥穗典禮 由系主任或畢

業班班導進行撥

穗儀式 

撥穗人員： 

14:30-14

:35 

場內全體師生大

合照 

所有畢業生在

舞台集合拍攝會

場大合照 

負責人：教育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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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14

:40 

大合照時間 拍攝畢業班及

全體合照 

遇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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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科學教育碩士班 

修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要點 修正前要點 說明 

六、學分抵免： 

（一） 本班課程委員

會依下列方式審核： 

1. 選修研究所課

程達及格標準，且不列

為畢業學分者，得申請

抵免。 

2. 申請抵免學分

時須繳交下列各項資

料：(1)申請表，(2)不

列入畢業學分證明，(3)

成績單正本，(4)其他有

利審查之資料，如課

號、任課老師、課程大

綱、課程內容教材等。 

 

 

六、學分抵免： 

（二） 本班課程委員

會依下列方式審核： 

1. 選修研究所課

程達及格標準，且不列為

畢業學分者，得申請抵

免。 

2. 申請抵免學分

以畢業學分數二分之ㄧ

為限。 

3. 申請抵免學分

時須繳交下列各項資

料：(1)申請表，(2)不列

入畢業學分證明，(3)成

績單正本，(4)其他有利

審查之資料，如課號、任

課老師、課程大綱、課程

內容教材等。 

 

 

 

刪 除

學分抵免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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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碩士班修業要點 

（修訂後全文） 
 

99年 08月 02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09月 2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5月 15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科學教育碩士班 (以下簡稱本

班)，為規範本班研究生修業事項，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

辦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本修業要點相關事宜由任教於本班之專任教師組成班務會議（以下簡稱班務會議）

議決之，並由本班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班務會議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 

三、入學資格：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

學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碩士班研

究生入學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班修讀碩士學位。 

（二）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 申請轉系所學生，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 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

明於註冊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進入修讀本

碩士學位。 

四、修業年限： 

碩士班修業以一至四年為限，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五、修課規定：詳如本班課程規劃表。 

六、學分抵免： 

（一） 申請扺免學分應依本校規定日期辦理，並經班務會議審核。 

（二） 班務會議依下列方式審核： 

1. 選修研究所課程達及格標準，且不列為畢業學分者，得申請抵免。 

2. 申請抵免學分時須繳交下列各項資料：(1)申請表，(2)不列入畢業

學分證明，(3)成績單正本，(4)其他有利審查之資料，如課號、任課老師、

課程大綱、課程內容教材等。 

七、轉所（班）規定: 

（一）轉所（班）學生申請資格：前一學期操行及學業總平均為 80分以上。 

（二）本班審查轉所（班）學生以資料審查為主，錄取標準及資料審查由班務會議

決定之。 

（三)轉所（班）學生申請原就讀研究所之學科抵免必須經由召集人同意始得承認，

以六學分為上限，必要時召開本班課程委員會議決之。 

（四)轉所（班）學生提出申請時須一併繳交成績單、自傳（以個性、轉所動機、

自我前程規劃、在校期間獎懲紀錄為描述重點）、推薦信一封，以及轉所（班）

後預定選課計劃表一份。 

八、碩士論文指導規定： 

（一） 本班研究生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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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 

（二）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以具科學教育專長之本班專任教師擔任為原

則，如有例外應經召集人同意。 

（三） 本班研究生如更換指導教授，須以書面提出申請，並經班務會議審

議通過。 

九、碩士學位考試： 

（一）申請人資格： 

本班研究生於預計可以取得畢業所需學分數之學期起，得提出碩士學位考

試申請。惟若該次審查結果通過後，該學期未能順利取得畢業所需學分者，其

審查結果得予保留。研究生以同等學力報考者，本班得視需要要求其至少加修

相關課程四學分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二）申請期限： 

本班研究生須在舉行學位考試三週前提出申請，最後截止日依照本校行事

曆之規定。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繳交碩士論文初稿（含中文摘要）及歷年

成績單。 

（三）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

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1. 置考試委員三至五人，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以上，指導教授

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並請系主任遴聘之。指導教授非

本班專任教師時，至少需有一位本班專任教師擔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並

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主席。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

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2. 考試委員除對研究生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

一： 

(1) 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 

(2)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研究

員者。 

(3)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研究領域，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班務會議訂定之。 

3.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並至少應有委員

三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需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時始能舉行。 

（五）學位考試成績之評定： 

1. 以七十分(B-)為及格，一百分(A+)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

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惟學位考試出席委員有二分之一以上評定

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2.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

論，並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 

3.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

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

請。逾期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4.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

學年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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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生經學位考試通過，應於修業期限內，根據考試委員意見修改

論文內容，並將碩士論文改寫為科學教育相關期刊論文，經指導教授及本系主

任審查後，方可辦理離校手續。 

（七）碩士學位論文（含摘要）須符合國立東華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學位考試通過後一個月內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依照國立東華

大學圖書館學位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文六冊(三冊

所收藏，一冊本校圖書館陳列，二冊由教務處彙轉教育部指定之庋藏單位收

藏)。 

十、畢業條件： 

本班碩士生於畢業離校前，需於修業期間至少完成下列任一項目： 

（一） 至少發表一篇論文於具審查制度之期刊或研討會（限定為前三作

者）。 

（二） 考取教師檢定考（限全職生）、高普考。 

（三） 全民英檢中級（或以上）檢定合格，或其他同級英語檢定合格。 

（四） 指導學生參加縣級或縣級以上競賽（如：網界博覽會、科展…等），

成果達佳作或以上（如優勝或各項名次）。以上所指參賽內容需與科學教育相

關。 

以第四項作為畢業門檻者，應於籌備參賽前，針對該參賽之等級重要性，以及

其與科學教育之相關性，向召集人提出釐清認定。 

前列畢業資格需附證明文件正本與影本（符合第四項者另加送成果正、影本乙

份）及「畢業門檻審核表」，隨時送本系行政人員辦理，呈系主任簽核。該表格簽

核後，本系行政人員及碩士生各執一份留存。所附證明文件正本於審核後退還，證

明文件影本及成果影本則置於本系留存備查。 

十一、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

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二、本修業要點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經院務會議審查，再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其他未盡之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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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碩士班修業要點 

（修訂前全文） 
 

99年 08月 02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09月 2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科學教育碩士班 (以下簡稱本

班)，為規範本班研究生修業事項，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

辦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本修業要點相關事宜由任教於本班之專任教師組成班務會議（以下簡稱班務會議）

議決之，並由本班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班務會議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 

三、入學資格：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

學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碩士班研

究生入學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班修讀碩士學位。 

（二）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 申請轉系所學生，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 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

明於註冊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進入修讀本

碩士學位。 

四、修業年限： 

碩士班修業以一至四年為限，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五、修課規定：詳如本班課程規劃表。 

六、學分抵免： 

（一） 申請扺免學分應依本校規定日期辦理，並經班務會議審核。 

（二） 班務會議依下列方式審核： 

1. 選修研究所課程達及格標準，且不列為畢業學分者，得申請抵免。 

2. 申請抵免學分以畢業學分數二分之ㄧ為限。 

3. 申請抵免學分時須繳交下列各項資料：(1)申請表，(2)不列入畢業

學分證明，(3)成績單正本，(4)其他有利審查之資料，如課號、任課老師、

課程大綱、課程內容教材等。 

七、轉所（班）規定: 

（一）轉所（班）學生申請資格：前一學期操行及學業總平均為 80分以上。 

（二）本班審查轉所（班）學生以資料審查為主，錄取標準及資料審查由班務會議

決定之。 

（三)轉所（班）學生申請原就讀研究所之學科抵免必須經由召集人同意始得承認，

以六學分為上限，必要時召開本班課程委員會議決之。 

（四)轉所（班）學生提出申請時須一併繳交成績單、自傳（以個性、轉所動機、

自我前程規劃、在校期間獎懲紀錄為描述重點）、推薦信一封，以及轉所（班）

後預定選課計劃表一份。 

八、碩士論文指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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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班研究生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同

意書』。 

（二）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以具科學教育專長之本班專任教師擔任為原

則，如有例外應經召集人同意。 

（三） 本班研究生如更換指導教授，須以書面提出申請，並經班務會議審

議通過。 

九、碩士學位考試： 

（一）申請人資格： 

本班研究生於預計可以取得畢業所需學分數之學期起，得提出碩士學位考

試申請。惟若該次審查結果通過後，該學期未能順利取得畢業所需學分者，其

審查結果得予保留。研究生以同等學力報考者，本班得視需要要求其至少加修

相關課程四學分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二）申請期限： 

本班研究生須在舉行學位考試三週前提出申請，最後截止日依照本校行事

曆之規定。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繳交碩士論文初稿（含中文摘要）及歷年

成績單。 

（三）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

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4. 置考試委員三至五人，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以上，指導教授

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並請系主任遴聘之。指導教授非

本班專任教師時，至少需有一位本班專任教師擔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並

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主席。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

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5. 考試委員除對研究生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

一： 

(5) 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 

(6)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研究

員者。 

(7)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8)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研究領域，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班務會議訂定之。 

6.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並至少應有委員

三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需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時始能舉行。 

（五）學位考試成績之評定： 

5. 以七十分(B-)為及格，一百分(A+)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

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惟學位考試出席委員有二分之一以上評定

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6.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

論，並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 

7.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

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

請。逾期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8.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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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六）研究生經學位考試通過，應於修業期限內，根據考試委員意見修改

論文內容，並將碩士論文改寫為科學教育相關期刊論文，經指導教授及本系主

任審查後，方可辦理離校手續。 

（七）碩士學位論文（含摘要）須符合國立東華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學位考試通過後一個月內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依照國立東華

大學圖書館學位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文六冊(三冊

所收藏，一冊本校圖書館陳列，二冊由教務處彙轉教育部指定之庋藏單位收

藏)。 

十、畢業條件： 

本班碩士生於畢業離校前，需於修業期間至少完成下列任一項目： 

（一） 至少發表一篇論文於具審查制度之期刊或研討會（限定為前三作

者）。 

（二） 考取教師檢定考（限全職生）、高普考。 

（三） 全民英檢中級（或以上）檢定合格，或其他同級英語檢定合格。 

（四） 指導學生參加縣級或縣級以上競賽（如：網界博覽會、科展…等），

成果達佳作或以上（如優勝或各項名次）。以上所指參賽內容需與科學教育相

關。 

以第四項作為畢業門檻者，應於籌備參賽前，針對該參賽之等級重要性，以及

其與科學教育之相關性，向召集人提出釐清認定。 

前列畢業資格需附證明文件正本與影本（符合第四項者另加送成果正、影本乙

份）及「畢業門檻審核表」，隨時送本系行政人員辦理，呈系主任簽核。該表格簽

核後，本系行政人員及碩士生各執一份留存。所附證明文件正本於審核後退還，證

明文件影本及成果影本則置於本系留存備查。 

十一、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

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二、本修業要點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經院務會議審查，再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其他未盡之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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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科學教育博士班 

修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要點 修正前要點 說明 

六、學分抵免： 

（二） 本班課程委員會依下列

方式審核： 

1. 選修研究所課程達及格

標準，且不列為畢業學分

者，得申請抵免。 

2. 申請抵免學分以 24 學分

為限(不含論文研究)。 

 

六、學分抵免： 

（二） 本班課程委員會依下

列方式審核： 

1. 選修研究所課程達及格標

準，且不列為畢業學分者，

得申請抵免。 

2. 申請抵免學分以畢業學分數

二分之ㄧ為限。 

 

 

提 高 抵

免學分上限

至 2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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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 

（修訂後全文） 
 

105年 03月 01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5月 15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科學教育博士班（以下簡稱本

班），為規範本班博士生修業事項，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

予辦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本修業要點相關事宜由任教於本班之專任教師組成班務會議（以下簡稱班務會議）

議決之，並由本班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班務會議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 

三、入學資格：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

具有碩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入學

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班修讀博士學位。 

（二）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 逕讀博士學位：依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辦理。 

（四） 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博士班研究生不得申請轉系、所。 

（五） 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明於註

冊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修讀博士學位。 

四、本班修業年限依教育部頒訂之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博士生修業年限為二至七

年(不含休學，所有下列時間亦然) ，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五、修課規定：詳如本班課程規劃表。 

六、學分抵免： 

（一） 申請扺免學分應依本校規定日期辦理，並經本班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本班課程委員會依下列方式審核： 

1. 選修研究所課程達及格標準，且不列為畢業學分者，得申請抵免。 

2. 申請抵免學分以 24 學分為限(不含論文研究)。 

3. 申請抵免學分時須繳交下列各項資料：(1)申請表，(2)不列入畢業學分證

明，(3)成績單正本，(4)其他有利審查之資料，如課號、任課老師、課程

大綱、課程內容教材等。 

七、博士論文指導規定： 

（一） 本班博士生於修業滿一年後，得提出「博士論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於

獲得指導教授之簽名同意後，並經系主任簽名同意。若擬更改指導教授，需提

出「博士論文擬更改指導教授申請書」，並經班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依教育部之規定，以本班專任教師為原則，亦可申請

由非本班教師擔任指導教授，但需有本班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八、資格考試： 

（一） 申請資格：本班博士生修畢二十二學分者，得申請參加資格考試。資格考

試以入學後三年內完成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六年。申請時，應繳交成績單正

本乙份，經指導教授及召集人同意後，始得參加考試。 

（二） 申請及考試時間：資格考試每年三月底前及九月底前各舉辦一次，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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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提出申請，下學期於五月三十一日以前申請。申請一

經成立，不得撤銷申請。 

（三） 考試科目：共計三科，分別為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科學教育研究方

法學及科學學習與教學，經班務會議核可。每科考試以該科命題教授之指定閱

讀為主要範圍。 

（四） 每個科目得以發表論文折抵，並應於論文中加註「國立東華大學」。博士生

得提出申請所欲折抵之科目，且經指導教授及召集人簽名同意。其申請折抵條

件如下： 

（1）發表於 TSSCI、SSCI、SCI 期刊並擔任第一、二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與

科教相關論文，每一篇得申請抵免一科資格考試。 

（2）發表於「花師教育學院其他學術期刊清單」之期刊，並擔任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之與科教相關論文，每一篇得申請抵免一科資格考試。 

（五） 每科之命題委員三~四人，校外至少一人，經班務會議建議，由本系主任聘

任之。 

（六） 考試方式以筆試為原則，由班務會議決定之。 

（七） 資格考試以七十分(B-)為及格，一百分(A+)為滿分。不及格科目須申請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八） 博士生經資格考試及格並符合《學位授予法》有關規定者，由本系提出為

博士學位候選人。 

九、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一） 通過資格考試之後，始得申請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二） 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 

1. 由委員五至九人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與領域召集人共同推薦，經系主任及院長核定，

呈請校長遴聘之，遴聘之委員即為學位考試審查委員。委員會召集人由校

外委員擔任之。 

2. 博士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論文計畫審查委員。 

3. 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者。 

(2)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3)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有成就者。 

(4)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有成就者。 

(5)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至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班務會議訂定之。 

4.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並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

席，出席委員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為校外委員始能舉行。 

（三） 論文計畫審查須經過全體審查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十、博士學位考試： 

（一） 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1. 至少修畢三十學分及補修學分。 

2. 通過博士論文計畫審核。 

3. 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之修習。 

4. 通過下列任一項目英文能力標準： 

(1) 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含中級），或其他同級英語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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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於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英語口頭發表二次(含)以上，並經班務

會議認可。 

(3) 修畢碩、博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三學分(含)以上，並經班務會

議認可。 

5. 完成研究導向或實務導向之各項要求，並經班務會議認可。文章被

接受而有適當證明文件者，視同發表。 

(1) 研究導向： 

甲、 發表一篇 TSSCI、SSCI、或 SCI之期刊文章，且為第一作

者、通訊作者、或當指導教授為第一作者時之第二作者。 

乙、 於具審查制度之國際研討會口頭發表二篇科教主題相關之

文章。(詳參照研討會列表) 

丙、 上述每篇文章限由一位研究生申請。 

(2) 實務導向： 

甲、 發表兩篇與科教主題相關之文章。其中一篇需發表於具審

查制度期刊，且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或當指導教授為第一作者

時之第二作者；另一篇文章可發表於實務導向期刊。 

乙、 以本班名義舉辦二場縣級以上教學實務推廣研習或研討會

工作坊(需提出公文或邀請證明) 

I. 辦理教學實務推廣研習，應提出計畫書申請，經審查通過，始

得執行，執行完畢應繳交成果報告及公開發表，並經班務會議

認可，始完成教學實務推廣研習。 

II.申請時間為每學期一次，截止時間分別是 5 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 

丙、 於具審查制度之研討會口頭發表一篇科教主題相關之文

章。 

丁、 上述每篇文章、每場研習與工作坊，限由一位研究生申請。 

（二） 申請期限：須在舉行學位考試三週前提出申請，最後截止日依照本校行事

曆之規定。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繳交博士論文初稿（含中文摘要）及歷年

成績單。 

（三）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

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四） 學位考試成績之評定： 

1. 由學位考試委員個別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平均分數達七十分(B-)為及

格，一百分(A+)為滿分；惟學位考試出席委員有三分之一以上評定為不及

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2.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並

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 

3.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博士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

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

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4.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五） 博士學位論文（含摘要）須符合國立東華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學位考

試通過後一個月內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依照國立東華大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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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學位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文六冊(三冊所收

藏，一冊本校圖書館陳列，二冊由教務處彙轉教育部指定之庋藏單位收藏)。 

十一、本校對已授予之博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

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二、本要點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務會議備查，修訂時亦同。其

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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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學教育博士班修業要點 

（修訂前全文） 
 

105年 03月 01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科學教育博士班（以下簡稱本

班），為規範本班博士生修業事項，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

予辦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本修業要點相關事宜由任教於本班之專任教師組成班務會議（以下簡稱班務會議）

議決之，並由本班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班務會議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 

三、入學資格：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

具有碩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入學

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班修讀博士學位。 

（二）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 逕讀博士學位：依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辦理。 

（四） 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博士班研究生不得申請轉系、所。 

（五） 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明於註

冊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修讀博士學位。 

四、本班修業年限依教育部頒訂之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博士生修業年限為二至七

年(不含休學，所有下列時間亦然) ，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五、修課規定：詳如本班課程規劃表。 

六、學分抵免： 

（一） 申請扺免學分應依本校規定日期辦理，並經本班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本班課程委員會依下列方式審核： 

1. 選修研究所課程達及格標準，且不列為畢業學分者，得申請抵免。 

2. 申請抵免學分以畢業學分數二分之ㄧ為限。 

3. 申請抵免學分時須繳交下列各項資料：(1)申請表，(2)不列入畢業學分證

明，(3)成績單正本，(4)其他有利審查之資料，如課號、任課老師、課程

大綱、課程內容教材等。 

七、博士論文指導規定： 

（一） 本班博士生於修業滿一年後，得提出「博士論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於

獲得指導教授之簽名同意後，並經系主任簽名同意。若擬更改指導教授，需提

出「博士論文擬更改指導教授申請書」，並經班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依教育部之規定，以本班專任教師為原則，亦可申請

由非本班教師擔任指導教授，但需有本班專任教師共同指導。 

八、資格考試： 

（一） 申請資格：本班博士生修畢二十二學分者，得申請參加資格考試。資格考

試以入學後三年內完成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六年。申請時，應繳交成績單正

本乙份，經指導教授及召集人同意後，始得參加考試。 

（二） 申請及考試時間：資格考試每年三月底前及九月底前各舉辦一次，上學期

必須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提出申請，下學期於五月三十一日以前申請。申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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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成立，不得撤銷申請。 

（三） 考試科目：共計三科，分別為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科學教育研究方

法學及科學學習與教學，經班務會議核可。每科考試以該科命題教授之指定閱

讀為主要範圍。 

（四） 每個科目得以發表論文折抵，並應於論文中加註「國立東華大學」。博士生

得提出申請所欲折抵之科目，且經指導教授及召集人簽名同意。其申請折抵條

件如下： 

（1）發表於 TSSCI、SSCI、SCI 期刊並擔任第一、二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與

科教相關論文，每一篇得申請抵免一科資格考試。 

（2）發表於「花師教育學院其他學術期刊清單」之期刊，並擔任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之與科教相關論文，每一篇得申請抵免一科資格考試。 

（五） 每科之命題委員三~四人，校外至少一人，經班務會議建議，由本系主任聘

任之。 

（六） 考試方式以筆試為原則，由班務會議決定之。 

（七） 資格考試以七十分(B-)為及格，一百分(A+)為滿分。不及格科目須申請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八） 博士生經資格考試及格並符合《學位授予法》有關規定者，由本系提出為

博士學位候選人。 

九、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一） 通過資格考試之後，始得申請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二） 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 

1. 由委員五至九人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與領域召集人共同推薦，經系主任及院長核定，

呈請校長遴聘之，遴聘之委員即為學位考試審查委員。委員會召集人由校

外委員擔任之。 

2. 博士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論文計畫審查委員。 

3. 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6) 曾任教授者。 

(7)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8)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有成就者。 

(9)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有成就者。 

(10)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至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班務會議訂定之。 

4.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並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

席，出席委員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為校外委員始能舉行。 

（三） 論文計畫審查須經過全體審查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十、博士學位考試： 

（一） 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1. 至少修畢三十學分及補修學分。 

2. 通過博士論文計畫審核。 

3. 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之修習。 

4. 通過下列任一項目英文能力標準： 

(4) 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含中級），或其他同級英語檢定。 

(5) 曾於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英語口頭發表二次(含)以上，並經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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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認可。 

(6) 修畢碩、博士班全英語授課課程三學分(含)以上，並經班務會

議認可。 

5. 完成研究導向或實務導向之各項要求，並經班務會議認可。文章被

接受而有適當證明文件者，視同發表。 

(3) 研究導向： 

甲、 發表一篇 TSSCI、SSCI、或 SCI之期刊文章，且為第一作

者、通訊作者、或當指導教授為第一作者時之第二作者。 

乙、 於具審查制度之國際研討會口頭發表二篇科教主題相關之

文章。(詳參照研討會列表) 

丙、 上述每篇文章限由一位研究生申請。 

(4) 實務導向： 

甲、 發表兩篇與科教主題相關之文章。其中一篇需發表於具審

查制度期刊，且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或當指導教授為第一作者

時之第二作者；另一篇文章可發表於實務導向期刊。 

乙、 以本班名義舉辦二場縣級以上教學實務推廣研習或研討會

工作坊(需提出公文或邀請證明) 

I. 辦理教學實務推廣研習，應提出計畫書申請，經審查通過，

始得執行，執行完畢應繳交成果報告及公開發表，並經班務會

議認可，始完成教學實務推廣研習。 

II.申請時間為每學期一次，截止時間分別是 5月 31日及 11 月 30

日。 

丙、 於具審查制度之研討會口頭發表一篇科教主題相關之文

章。 

丁、 上述每篇文章、每場研習與工作坊，限由一位研究生申請。 

（二） 申請期限：須在舉行學位考試三週前提出申請，最後截止日依照本校行事

曆之規定。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繳交博士論文初稿（含中文摘要）及歷年

成績單。 

（三）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

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四） 學位考試成績之評定： 

1. 由學位考試委員個別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平均分數達七十分(B-)為及

格，一百分(A+)為滿分；惟學位考試出席委員有三分之一以上評定為不及

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2.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並

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 

3.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博士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

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

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4.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五） 博士學位論文（含摘要）須符合國立東華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學位考

試通過後一個月內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依照國立東華大學圖

書館學位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文六冊(三冊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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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一冊本校圖書館陳列，二冊由教務處彙轉教育部指定之庋藏單位收藏)。 

十一、本校對已授予之博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

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二、本要點由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務會議備查，修訂時亦同。其

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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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六、學分抵免：修習本校或他校碩

士班以上相關課程（修習成績

達 70 分以上）且未計入其畢

業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學

分，申請以一次為限。 

六、學分抵免： 

（一）凡曾在最近六年內，修

習本校或他校碩士班

以上相關課程（修習成

績達 70 分以上）且未

計 入 其 畢 業 學 分 數

者，得申請抵免學分，

申請以一次為限。 

（二）學分抵免以選修總學分

二分之一為上限（必修

課程不得抵免），其中

申請轉班之碩士班研

究生，經召集人同意

後，得加列抵免外系學

分以 6學分為上限。 

 

1.取消六年內修課

抵免規定。 

2.取消學分抵免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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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修業要點（修訂後全文） 
 

98年 05月 04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98年 05月 14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98年 06月 11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核備 

99年 06月 14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08月 02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09月 2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99年 09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核備 

100年 12月 12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03月 12日 100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 05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2月 25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3月 04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5月 20日 101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102年 06月 05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5年 03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報告通過 

106年 05月 15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教育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班）為規範本班研究生修業事項，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本修業要點相關事宜由任教於本班之專任教師組成班務會議（以下簡稱班務會議）

議決之，並由本班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班務會議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 

三、入學資格：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具

有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甄試

或入學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班修讀碩士學位。 

（二）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申請轉系所學生，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

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進入修讀本碩士班。 

四、修業年限： 

（一）碩士班修業以一至四年為限，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二）自九十年度入學且修教育學程之研究生欲於二年畢業者，需於入學後二年內

在 TSSCI 或指定之學術期刊發表文章(限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於每年 6 月

25日前提出證明，並經班務會議通過，方可申請學位考試。 

五、修課規定：詳如本班課程規劃表。 

六、學分抵免：修習本校或他校碩士班以上相關課程（修習成績達 70 分以上）且未計

入其畢業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學分，申請以一次為限。 

七、轉所（班）規定： 

（一）轉所（班）學生申請資格：在原就讀碩士班之歷年成績 GPA達 B（3.0）以上。 

（二）本班審查轉所（班）學生以資料審查為主，且由班務會議審查之。錄取標準

如下： 

1.歷年成績：50％ 

2.書面審查資料：50％（包括：自傳、讀書計畫、學習及研究成果及轉班緣

由） 

（三）轉入本班之名額依據學校規定，以不超過本班原招生名額之二成為限，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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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由班務會議決定之，並依據審查標準計算出之成績依序錄取。同分時依

據下列各項成績之優先順序決定之：歷年成績、書面審查資料。 

八、碩士論文指導規定： 

（一）本班研究生就讀一年後，得提出「碩士論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於獲得

指導教授之簽名同意後，並經召集人簽名同意。若擬更改指導教授，需提出

「碩士論文擬更改指導教授申請書」，且獲得原指導教授、新聘指導教授及

召集人之簽名同意。 

（二）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依教育部之規定，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亦可申請由

非本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並經召集人簽名同意。 

九、碩士論文計畫審查 

（一）本班研究生修畢 16 學分，得和指導教授共同決定是否提出論文計畫審查。

此項審查費用由碩士班研究生自行負擔。 

（二）本班研究生應於預計論文計畫審查前三週提出申請。 

（三）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由委員三人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指

導教授推薦，並請系主任遴聘之，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一人。指導教授非

本系專任教師時，至少需要有一位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四）俟評審委員確定，由論文計畫發表者協調論文計畫審查會實施之時間及地

點，並告知系辦公室，由系辦公室正式通知所有審查委員。 

（五）論文計畫審查之各項行政事務（包括場地之申請布置、餐點之準備、評審委

員之邀請與接待、本系教師同學之邀請及相關資料之影印發送等事項），由

論文計畫發表者負責（以下碩士學位論文口試亦同）。 

（六）論文計畫發表前，由委員互推一名校外委員擔任主席。 

（七）論文計畫審查之校外委員得直接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八）論文計畫審查時間以二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以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 

（九）論文計畫審查須經過全體審查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十）論文計畫審查後，由指導教授會同評審教授填寫論文計畫審查意見表一份。 

十、碩士學位考試： 

（一）申請學位考試時，自 101學年度（含）起入學者須完成旁聽同儕學位考試二

次；105 學年度（含）起入學者須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之修習。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委員三人組成之，原則上和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之組

成相同。如有特殊狀況需經系主任同意變更之。 

（三）碩士學位考試以公開口試行之，口試成績由學位考試委員個別評定分數平均

決定之（平均分數 70分以下為不及格）。 

（四）口試成績不及格且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重考以一

次為限。 

十一、畢業條件（國際碩士生不適用） 

自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本班研究生，於修業期間至畢業離校前，至少必須參

加兩場以上的學術研討會（需繳交出席證明）；且完成下列任一項目，始能辦理

離校手續。 

（一）至少發表一篇論文於具審查制度之期刊或研討會（限第一作者）。 

（二）至少發表一篇論文於本系舉辦之研究生論文計畫或論文發表會（限第一作

者）。 

十二、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

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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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備查，修訂時亦同。

其他未盡之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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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修業要點（修訂前全文） 
 

98年 05月 04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98年 05月 14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98年 06月 11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核備 

99年 06月 14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08月 02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09月 2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99年 09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核備 

100年 12月 12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03月 12日 100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 05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2月 25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3月 04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5月 20日 101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102年 06月 05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05年 03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報告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教育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班）為規範本班研究生修業事項，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本修業要點相關事宜由任教於本班之專任教師組成班務會議（以下簡稱班務會議）

議決之，並由本班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班務會議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 

三、入學資格：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具

有學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甄試

或入學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班修讀碩士學位。 

（二）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申請轉系所學生，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

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進入修讀本碩士班。 

四、修業年限： 

（一）碩士班修業以一至四年為限，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二）自九十年度入學且修教育學程之研究生欲於二年畢業者，需於入學後二年內

在 TSSCI 或指定之學術期刊發表文章(限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於每年 6 月

25日前提出證明，並經班務會議通過，方可申請學位考試。 

五、修課規定：詳如本班課程規劃表。 

六、學分抵免： 

（一）凡曾在最近六年內，修習本校或他校碩士班以上相關課程（修習成績達 70

分以上）且未計入其畢業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學分，申請以一次為限。 

（二）學分抵免以選修總學分二分之一為上限（必修課程不得抵免），其中申請轉

班之碩士班研究生，經召集人同意後，得加列抵免外系學分以 6學分為上限。 

七、轉所（班）規定： 

（一）轉所（班）學生申請資格：在原就讀碩士班之歷年成績 GPA達 B（3.0）以上。 

（二）本班審查轉所（班）學生以資料審查為主，且由班務會議審查之。錄取標準

如下： 

1.歷年成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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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書面審查資料：50％（包括：自傳、讀書計畫、學習及研究成果及轉班緣

由） 

（三）轉入本班之名額依據學校規定，以不超過本班原招生名額之二成為限，轉班

名額由班務會議決定之，並依據審查標準計算出之成績依序錄取。同分時依

據下列各項成績之優先順序決定之：歷年成績、書面審查資料。 

八、碩士論文指導規定： 

（一）本班研究生就讀一年後，得提出「碩士論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於獲得

指導教授之簽名同意後，並經召集人簽名同意。若擬更改指導教授，需提出

「碩士論文擬更改指導教授申請書」，且獲得原指導教授、新聘指導教授及

召集人之簽名同意。 

（二）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依教育部之規定，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亦可申請由

非本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並經召集人簽名同意。 

九、碩士論文計畫審查 

（一）本班研究生修畢 16 學分，得和指導教授共同決定是否提出論文計畫審查。

此項審查費用由碩士班研究生自行負擔。 

（二）本班研究生應於預計論文計畫審查前三週提出申請。 

（三）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由委員三人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指

導教授推薦，並請系主任遴聘之，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一人。指導教授非

本系專任教師時，至少需要有一位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四）俟評審委員確定，由論文計畫發表者協調論文計畫審查會實施之時間及地

點，並告知系辦公室，由系辦公室正式通知所有審查委員。 

（五）論文計畫審查之各項行政事務（包括場地之申請布置、餐點之準備、評審委

員之邀請與接待、本系教師同學之邀請及相關資料之影印發送等事項），由

論文計畫發表者負責（以下碩士學位論文口試亦同）。 

（六）論文計畫發表前，由委員互推一名校外委員擔任主席。 

（七）論文計畫審查之校外委員得直接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八）論文計畫審查時間以二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以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 

（九）論文計畫審查須經過全體審查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十）論文計畫審查後，由指導教授會同評審教授填寫論文計畫審查意見表一份。 

十、碩士學位考試： 

（一）申請學位考試時，自 101學年度（含）起入學者須完成旁聽同儕學位考試二

次；105 學年度（含）起入學者須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之修習。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委員三人組成之，原則上和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之組

成相同。如有特殊狀況需經系主任同意變更之。 

（三）碩士學位考試以公開口試行之，口試成績由學位考試委員個別評定分數平均

決定之（平均分數 70分以下為不及格）。 

（四）口試成績不及格且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重考以一

次為限。 

十一、畢業條件（國際碩士生不適用） 

自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本班研究生，於修業期間至畢業離校前，至少必須參

加兩場以上的學術研討會（需繳交出席證明）；且完成下列任一項目，始能辦理

離校手續。 

（一）至少發表一篇論文於具審查制度之期刊或研討會（限第一作者）。 

（二）至少發表一篇論文於本系舉辦之研究生論文計畫或論文發表會（限第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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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十二、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

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三、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備查，修訂時亦同。

其他未盡之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 

 

 



花師教育學院 

30 

 

 

〔附件 4〕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修業要點部分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六、學分抵免：修習本校或校外博士

班相關課程及格（修習成績應至

少達 70 分以上）且未計入其畢業

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學分，申

請一次為限。 

六、學分抵免： 

（一）凡曾在最近六年內，修習本

校或校外博士班相關課程

及格（修習成績應至少達

70 分以上）且未計入其畢

業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學

分，申請一次為限。 

（二）申請抵免之課程需經本班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除本班修業要點規定之必修

課不得抵免外，其餘抵免以

選修總學分之二分之ㄧ為

上限。 

 

1.取消六年

內修課抵

免規定。 

2.刪除第六

條第二項

條文。 

3.取消學分

抵 免 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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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 

修業要點（修訂後全文） 
 

103年 12月 22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3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5月 31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班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6月 06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報告通過 

106年 05月 15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

（以下簡稱本班），為規範本班博士生修業事項，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

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本修業要點相關事宜由任教於本班之專任教師組成班務會議（以下簡稱班務會議）

議決之，並由本班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班務會議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 

三、入學資格：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具

有碩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入學

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班修讀博士學位。 

（二）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逕讀博士學位：依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辦理。 

（四）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博士班研究生不得申請轉系、所。 

（五）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

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修讀本博士班。 

四、本班修業年限依教育部頒訂之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博士生修業年限為二至七

年（不含休學，所有下列時間亦然)，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五、修課規定：詳如本班課程規劃表。 

六、學分抵免：修習本校或校外博士班相關課程及格（修習成績應至少達 70 分以上）

且未計入其畢業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學分，申請一次為限。 

七、博士論文指導規定： 

（一）本班博士生於修業滿一年後，得提出「博士論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於

獲得指導教授之簽名同意後，並經本班召集人簽名同意。若擬更改指導教

授，需提出「博士論文擬更改指導教授申請書」，且獲得原指導教授、新聘

指導教授及本班召集人之簽名同意。 

（二）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依教育部之規定，並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申請系外

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時，需有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國際生不受此限）。 

八、資格考試： 

（一）申請資格：本班博士生修畢二十學分（其中需包含教育學方法論、教育革新

專題研究及選考科目）得申請參加資格考試。 

（二）申請及考試時間：每年三月底前申請者，於六月十五日前考試；於十月底前

申請者，於一月十五日前考試。申請時應填具申請表格、指導教授同意書及

成績單。 

（三）資格考試以入學後三年內完成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五年。如有特殊情形需

經班務會議通過。96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適用之。 

（四）考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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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同必考科目：「教育學方法論」及「教育革新專題研究」兩科。 

2.選考科目：由博士生選修課程中擇一科目應考，選考科目由指導教授與博

士生共同討論決定之。 

3.必考或選考科目得以發表論文折抵，並應於論文中加註「國立東華大學」。

博士生得提出申請所欲折抵之科目，且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其

申請折抵條件如下： 

（1）發表於 TSSCI、THCI Core、SSCI、SCI 期刊、科技部其他學門期刊

排序等級 C以上期刊並擔任第 1、2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每 1篇

得申請抵免 1科資格考試。 

（2）發表於「花師教育學院其他學術期刊清單」或同等級（需送班務會

議審議）之期刊，並擔任第 1 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每 1 篇得申

請抵免 1 科資格考試。 

（3）聯名發表於「花師教育學院其他學術期刊清單」或同等級（需送班

務會議審議）之期刊，並擔任第 2、3、4 作者之論文，或前述第（1）

款之第 3、4作者之論文，每 3篇得申請 1科資格考試。 

（五）考試方式：考試一律採閉卷方式作答，必考科目答題時間為四小時（兩科共

計為八小時）。選考科目答題時間為四小時。 

（六）命題及閱卷：由本班召集人聘請校內外命題委員擔任。 

（七）資格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科目得依本要點規定於三

年內重新提出考試申請，重考以兩次為限。選考重考者仍以原考試科目為

準，但經指導教授及本班召集人同意得予以變更。 

（八）資格考申請後因故放棄考試者，需於申請期間截止後一個月內（即四月底前

或十一月底前），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以書面方式提出，經本班召集人簽

准後始可放棄已申請之資格考試。未經此程序自行放棄者，視同一次正式考

試。 

（九）博士生經資格考試及格並符合《學位授予法》有關規定者，由本系提出為博

士學位候選人。 

九、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一）申請資格 

1.博士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得申請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2.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由委員五至九人組成，其中至少要有一位本系專任教

師擔任審查委員，且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之

外，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與本系主任共同推薦，經院長核定，呈請校長遴

聘之，聘任之委員即為論文計畫審查及學位考試審查委員。論文計畫審查

須經過全體審查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3.博士生於完成計畫口試通過六個月後，始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申請程序： 

1.博士論文計畫審由博士生提出申請，並填具申請表及論文計畫 1份，經指

導教授評定核可後，於預計發表前三週送達系辦公室。 

2.俟論文計畫審查委員確定，再由博士生協調出論文計畫審查會實施之時間

及地點，且告知系辦公室。 

（三）實施方式： 

1.論文計畫審查之各項行政事務（包括：場地設備之申請布置、審查委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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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與接送、本系教師同學之邀請及相關資料之影印發送等事項），由論

文計畫發表者負責。 

2.論文計畫發表時，由委員推選一位校外委員擔任主席。 

3.論文計畫審查之校外委員得直接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4.論文計畫審查時間以二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以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 

5.論文計畫發表後，由審查委員填寫論文計畫審查意見表一份。 

十、博士學位考試： 

（一）博士生於博士論文計畫審查通過六個月後，且修畢規定之畢業學分，始得舉

行學位論文考試。 

（二）申請學位考試時須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之修習（105學年度（含）

起入學者適用）。 

（三）博士生於修業期間，需有相關學術論文發表，累積滿 8 點以上（如發表類型

積點表），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學術論文被接受而有證明文件者，

視同發表。已發表之學術論文（以本班名稱全銜刊登）均需經指導教授及主

任審查認可。 

發表類型積點表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其

它不

予計

分 

SCI、SSCI期刊論文 每篇 12點 每篇 6點 每篇 4點 

TSSCI、THCI Core 期刊論文 每篇 6點 每篇 3點 每篇 1.5 點 

非屬上列兩者之期刊論文發表 每篇 4點 每篇 2點 每篇 1點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非以中文發表者) 
每篇 3點 

每篇 1.5

點 
每篇 1點 

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或 

以中文發表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每篇 2點 每篇 1點 每篇 1點 

1.學術研討會論文需經公開徵文及匿名審查過程（非以中文發表者，得提供

公開徵文及審查接受證明）。 

2.學術研討會論文需繳交全文，中文 5000字以上、英文 3000 字以上。 

3.已折抵資格考試之論文，不得重覆納入論文發表類型點數計算。 

4.本班 102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博士生得適用本項條文。 

（四）學位考試成績由論文審查委員個別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平均分數 70 分以

下為不及格）。 

（五）口試成績為不及格且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重考以

一次為限。 

十一、本校對已授予之博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

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備查，修訂時亦同。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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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 

修業要點（修訂前全文） 
 

103年 12月 22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3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5月 31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班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6月 06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報告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

（以下簡稱本班），為規範本班博士生修業事項，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

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及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修業要點。 

二、本修業要點相關事宜由任教於本班之專任教師組成班務會議（以下簡稱班務會議）

議決之，並由本班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班務會議召集人（以下簡稱召集人）。 

三、入學資格：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具

有碩士學位，或應屆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之資格，經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入學

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班修讀博士學位。 

（二）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 

（三）逕讀博士學位：依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辦理 

（四）依本校「學生轉系、所辦法」之規定，博士班研究生不得申請轉系、所。 

（五）新生因重病或接獲兵役單位征集令，不能按時入學者經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

前申述理由，向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並獲准者，得延後修讀本博士班。 

四、本班修業年限依教育部頒訂之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博士生修業年限為二至七

年（不含休學，所有下列時間亦然)，但在職研究生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五、修課規定：詳如本班課程規劃表。 

六、學分抵免： 

（一）凡曾在最近六年內，修習本校或校外博士班相關課程及格（修習成績應至少

達 70分以上）且未計入其畢業學分數者，得申請抵免學分，申請一次為限。 

（二）申請抵免之課程需經本班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除本班修業要點規定之必修課不得抵免外，其餘抵免以選修總學分之二分之

ㄧ為上限。 

七、博士論文指導規定： 

（一）本班博士生於修業滿一年後，得提出「博士論文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於

獲得指導教授之簽名同意後，並經本班召集人簽名同意。若擬更改指導教

授，需提出「博士論文擬更改指導教授申請書」，且獲得原指導教授、新聘

指導教授及本班召集人之簽名同意。 

（二）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依教育部之規定，並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申請系外

教師擔任指導教授時，需有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國際生不受此限）。 

八、資格考試： 

（一）申請資格：本班博士生修畢二十學分（其中需包含教育學方法論、教育革新

專題研究及選考科目）得申請參加資格考試。 

（二）申請及考試時間：每年三月底前申請者，於六月十五日前考試；於十月底前

申請者，於一月十五日前考試。申請時應填具申請表格、指導教授同意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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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單。 

（三）資格考試以入學後三年內完成為原則，至多不得超過五年。如有特殊情形需

經班務會議通過。96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適用之。 

（四）考試範圍： 

1.共同必考科目：「教育學方法論」及「教育革新專題研究」兩科。 

2.選考科目：由博士生選修課程中擇一科目應考，選考科目由指導教授與博

士生共同討論決定之。 

3.必考或選考科目得以發表論文折抵，並應於論文中加註「國立東華大學」。

博士生得提出申請所欲折抵之科目，且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同意。其

申請折抵條件如下： 

（1）發表於 TSSCI、THCI Core、SSCI、SCI 期刊、科技部其他學門期刊

排序等級 C以上期刊並擔任第 1、2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每 1篇

得申請抵免 1科資格考試。 

（2）發表於「花師教育學院其他學術期刊清單」或同等級（需送班務會

議審議）之期刊，並擔任第 1 作者或通訊作者之論文，每 1 篇得申

請抵免 1 科資格考試。 

（3）聯名發表於「花師教育學院其他學術期刊清單」或同等級（需送班

務會議審議）之期刊，並擔任第 2、3、4 作者之論文，或前述第（1）

款之第 3、4作者之論文，每 3篇得申請 1科資格考試。 

（五）考試方式：考試一律採閉卷方式作答，必考科目答題時間為四小時（兩科共

計為八小時）。選考科目答題時間為四小時。 

（六）命題及閱卷：由本班召集人聘請校內外命題委員擔任。 

（七）資格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科目得依本要點規定於三

年內重新提出考試申請，重考以兩次為限。選考重考者仍以原考試科目為

準，但經指導教授及本班召集人同意得予以變更。 

（八）資格考申請後因故放棄考試者，需於申請期間截止後一個月內（即四月底前

或十一月底前），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後以書面方式提出，經本班召集人簽

准後始可放棄已申請之資格考試。未經此程序自行放棄者，視同一次正式考

試。 

（九）博士生經資格考試及格並符合《學位授予法》有關規定者，由本系提出為博

士學位候選人。 

九、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一）申請資格 

1.博士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得申請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2.論文計畫審查委員會由委員五至九人組成，其中至少要有一位本系專任教

師擔任審查委員，且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之

外，其他委員由指導教授與本系主任共同推薦，經院長核定，呈請校長遴

聘之，聘任之委員即為論文計畫審查及學位考試審查委員。論文計畫審查

須經過全體審查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3.博士生於完成計畫口試通過六個月後，始得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二）申請程序： 

1.博士論文計畫審由博士生提出申請，並填具申請表及論文計畫 1份，經指

導教授評定核可後，於預計發表前三週送達系辦公室。 



花師教育學院 

36 

 

2.俟論文計畫審查委員確定，再由博士生協調出論文計畫審查會實施之時間

及地點，且告知系辦公室。 

（三）實施方式： 

1.論文計畫審查之各項行政事務（包括：場地設備之申請布置、審查委員之

邀請與接送、本系教師同學之邀請及相關資料之影印發送等事項），由論

文計畫發表者負責。 

2.論文計畫發表時，由委員推選一位校外委員擔任主席。 

3.論文計畫審查之校外委員得直接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4.論文計畫審查時間以二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以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 

5.論文計畫發表後，由審查委員填寫論文計畫審查意見表一份。 

十、博士學位考試： 

（一）博士生於博士論文計畫審查通過六個月後，且修畢規定之畢業學分，始得舉

行學位論文考試。 

（二）申請學位考試時須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之修習（105學年度（含）

起入學者適用）。 

（三）博士生於修業期間，需有相關學術論文發表，累積滿 8 點以上（如發表類型

積點表），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學術論文被接受而有證明文件者，

視同發表。已發表之學術論文（以本班名稱全銜刊登）均需經指導教授及主

任審查認可。 

發表類型積點表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其它

不予

計分 

SCI、SSCI期刊論文 每篇 12點 每篇 6點 每篇 4點 

TSSCI、THCI Core 期刊論文 每篇 6點 每篇 3點 每篇 1.5 點 

非屬上列兩者之期刊論文發表 每篇 4點 每篇 2點 每篇 1點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非以中文發表者) 
每篇 3點 

每篇 1.5

點 
每篇 1點 

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或 

以中文發表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每篇 2點 每篇 1點 每篇 1點 

1.學術研討會論文需經公開徵文及匿名審查過程（非以中文發表者，得提供

公開徵文及審查接受證明）。 

2.學術研討會論文需繳交全文，中文 5000字以上、英文 3000 字以上。 

3.已折抵資格考試之論文，不得重覆納入論文發表類型點數計算。 

4.本班 102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博士生得適用本項條文。 

（四）學位考試成績由論文審查委員個別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平均分數 70 分以

下為不及格）。 

（五）口試成績為不及格且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重考以

一次為限。 

十一、本校對已授予之博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

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備查，修訂時亦同。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